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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 州 市

人 民 政 府 文 件

柳政规〔2019〕1号

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柳州市进一步
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二十四条措施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机关各委、办、局，柳东新区、北部

生态新区（阳和工业新区）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柳州市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二十四条措施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柳州市人民政府

2019 年 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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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二十四条措施

根据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

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》(桂发

〔2018〕10号)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

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18〕

50号）及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柳州市市区

城镇土地使用税年税额标准的批复》（桂政函〔2018〕60号）

精神，为减轻我市企业税费负担，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

新力，特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加快落实减轻企业增值税负担政策

（一）执行国家税率调整政策，降低增值税税率。自 2018

年 5月 1日起，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，

原适用 17%和 11%税率的，税率分别调整为 16%、10%。

（二）调整小规模纳税人认定标准。自 2018年 5月 1日起，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调整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500万元

及以下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

二十八条规定已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单位和个人，在

2018年 12月 31日前，可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，转登记纳税

人尚未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以及转登记日当期的期末留抵税

额，计入“应交税费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核算。

（三）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增值税税收优惠。增值税小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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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纳税人应分别核算销售货物或者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的销售

额和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的销售额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

货物或者加工、修理修配劳务月销售额不超过 3万元（按季纳

税 9万元），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月销售额不超过 3万元（按

季纳税 9万元）的，自 2018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

日，可分别享受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优惠政策。

（四）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，降低小微企业融资

成本。自 2017年 12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对金融机构

向农户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

的利息收入，免征增值税。

二、加快落实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政策

（五）对小微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。自 2018年 1

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

政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 50万元提高到 100万

元。政策口径、执行期限等以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文件为准。

（六）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力度。自 2018年 1月 1日起，委

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，按照费用实际发生额的

80%计入委托方的委托境外研发费用。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超

过境内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三分之二的部分，可以按规定在企

业所得税前加计扣除。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

结转年限由 5年延长至 10年，政策口径、执行期限等以财政部、

国家税务总局文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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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引导企业加大设备、器具投资力度。企业在 2018年

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、器具，单位

价值不超过 500万元的，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

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，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；单位价值超过 500

万元的，仍按原有政策口径执行。

（八）提高一般企业的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。自 2018

年 1月 1日起，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，不超过工资薪

金总额 8%的部分，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

除；超过部分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。

（九）实施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所得税优惠

政策。创业投资企业、天使投资个人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

资于种子期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满 2年的，可以按照投资额的

70%抵扣应纳税所得额，其中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政策自 2018

年 7月 1日起执行，其他各项政策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

（十）支持企业开拓市场。自 2016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

月 31日，对化妆品制造或销售、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（不含酒

类制造）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，不超过当年销

售（营业）收入 30%的部分，准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；超过

部分，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扣除。对签订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

分摊协议（以下简称分摊协议）的关联企业，其中一方发生的

不超过当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限额比例内

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可以在本企业扣除，也可以将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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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部分或全部按照分摊协议归集至另一方扣除。另一方在计算

本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限额时，

可将按照上述办法归集至本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计算

在内。

（十一）鼓励境外投资者在我市扩大投资。自 2017年 1月

1日起，对境外投资者从我市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，直接投资于

市内鼓励类投资项目，凡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实行递延纳税政策，

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。

三、减轻企业车船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、印花税

和契税负担

（十二）落实降低车船税部分税目的适用税额。自 2018年

1月 1日起，在国家规定税额幅度内，将车船税中核定载客人数

20人（含）以上的客车（包括电车）、货车、挂车、专用作业

车（不包括拖拉机）、轮式专用机械车（不包括拖拉机）的适

用税额分别降低至 480元/辆·年、16元/吨·年、8元/吨·年、

16元/吨·年和 16元/吨·年。

（十三）减轻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负担。自 2018年 1月 1

日起，在国家、自治区规定税额幅度内，将柳州市市区（不含

柳江区及五县）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等级税额标准降低至：市

区一级土地 11元/平方米；市区二级土地 8.5元/平方米；市区三

级土地 7.5 元/平方米；市区四级土地 6.5元/平方米；市区五级

土地 5.5元/平方米；市区六级土地 5元/平方米；市区七级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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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元/平方米；市区八级土地 2元/平方米；市区九级（建制镇、

工矿区）土地 1元/平方米；雒容镇一、二、三级土地 1元/平方

米。纳税人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，经税务部门核准

后，予以减免。

（十四）实行房产税困难性减免。纳税人缴纳房产税确有

困难的，经税务部门核准后，予以减免。

（十五）落实减轻企业印花税负担政策。自 2018年 1月 1

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对金融机构与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签

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。自 2018年 5月 1日起，对按万分之

五税率贴花的资金账簿减半征收印花税，对按件贴花 5元的其

他账簿免征印花税。

（十六）落实减轻企业契税负担政策。自 2018年 1月 1日

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企业、事业单位改制或重组符合政策规

定的，享受契税减免政策。

四、加快落实降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

（十七）落实暂停征收涉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。自 2018年 7

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对企业暂停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

金。在此之前欠缴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应足额征收，按财政部

门规定的渠道上缴国库。

（十八）落实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政策。自 2018

年 4月 1日起，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由当地社会

平均工资的 3倍降低至 2倍。其中，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平均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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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未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倍（含）的，按用人单位在职职

工年平均工资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；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

倍的，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倍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。

五、落实减轻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

（十九）落实减轻专利费负担政策。自 2018年 8月 1日

起，停征专利收费（国内部分）中的专利登记费、公告印刷费、

著录事项变更费（专利代理机构、代理人委托关系的变更），

PCT（《专利合作条约》）专利申请收费（国际阶段部分）中

的传送费；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，专利年费的减缴期限由自授

予专利权当年起 6年内，延长至 10年内；对符合条件的发明专

利申请，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（已提交答

复意见的除外），主动申请撤回的，允许退还 50%的专利申请

实质审查费。

六、加快落实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

（二十）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费率。自 2018

年 5月 1日至 2019年 4月 30日，实施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

本养老保险费费率政策,单位缴费比例由 20%降至 19%。对自治

区级及以上产业园区的工业企业，由企业参保地同级人民政府

通过公共财政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给予适当补贴，降低

其缴费负担。

七、减轻企业失业保险费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工

伤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负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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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一）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和失业

保险稳岗补贴政策。自 2018年 5月 1日至 2019年 4月 30日，

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，将我市失业保险单位

缴费比例由 1.5%降至 0.5%。同时，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补贴

政策至 2020年底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从失业保险基金中给予稳

岗补贴，补贴金额为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的失业保险费

的 50%，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。同时，对企业遇到暂时性困

难未能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，在补缴上年度欠费后，按

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应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的 50%给予稳岗补

贴。

（二十二）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。自 2018年 5

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在确保参保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水

平不降低、保证医疗保险制度平稳运行、基金收支平衡不出现

缺口的前提下，执行阶段性降低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比例政策, 由

市人社局牵头明确阶段性降低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比例。

（二十三）调整优化工伤保险费率。自 2018年 5月 1日至

2020年 12月 31日，工伤保险实际平均费率由原来的 1%降至

0.75%，其中一类至八类行业的工伤保险费率分别按该行业用人

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 0.2%、0.4%、0.7%、0.9%、1.1%、1.3%、

1.6%、1.9%缴纳。实施工伤保险浮动费率政策，二类至八类行

业，上个浮动周期工伤保险支缴率小于等于 20%，同时工伤发

生率小于等于 3‰的，费率下浮至其所在行业基准费率的 5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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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个浮动周期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 20%且小于等于 40%，同时

工伤发生率小于等于 3‰的，费率下浮至其所在行业基准费率的

80%。其中，自 2018年 5月 1日至 2019年 4月 30日，在保持

八类费率总体稳定的基础上，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数

在 18个月（含）至 23个月的统筹地区，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

下调 20%；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 24个月（含）以上的统筹地

区，可以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50%。下调费率期间，统筹地区

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到达合理支付月数范围的，停止下调。

（二十四）降低生育保险费率。自 2018年 5月 1日至 2020

年 12月 31日，如柳州市生育保险基金结存量超过 9个月，结

合本地实际，依照“以支定收、收支平衡”的原则，执行 0.5%的

生育保险费率。同时，根据生育保险基金收支情况，在确保基

金收支平衡情况下，合理调整费率。

八、附则

以上政策与现行其他政策出现交叉的，可选择最优惠的政

策执行，但不得叠加。

以上政策执行期限内，国家、自治区、柳州市有新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政协办。
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1月 7日印发


